无锡市富安化工厂地块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公示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“土十条”）以及《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等文件规定，无锡源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接了“无锡市富安化工厂地块”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，编制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，报告主要信息公示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要

项目名称：无锡市富安化工厂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公示

场地地址：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无锡市滨湖区胡埭工业园南区；总调查范围为1771m2。
委托单位；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富安村民委员会
编制单位：无锡源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检测单位：江苏省优联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调查时间：2021年9月~11月
根据现场踏勘及走访调查，本次调查地块2003年以前为空地，2003年至2015年间，地块内为无锡市富安化工厂生产厂房，后企业于2015年底停产，现厂区办公区域已拆除，生产车间、机修辅助车间、公辅工程及危废仓库构筑物未拆除。本次调查地块将来拟规划为二类工业用地。
二、污染识别

通过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知，该地块2003年以前为空地，2003年至2015年间，地块内为无锡市富安化工厂生产厂房，后企业于2015年底停产，现厂区办公区域已拆除，生产车间、机修辅助车间、公辅工程及危废仓库构筑物未拆除。现厂区原料及成品库中还堆放有原料甲醇和成品氨基锂，机修辅助车间中还堆放有少量辅助机修设备和空的氩气瓶；反应间、原料及配料间已空置，无废物堆放；公辅工程均已停用；固废仓库中堆放有少量废桶和包装袋。地块位于工业园区，地块历史及周边企业可能会产生pH、重金属、挥发性有机物、半挥发性有机物、石油烃等污染。经现场勘查，地块内未发生过大型泄漏事故。由于土壤造成污染以及污染物迁移等不确定性，为确认地块可能存在的污染情况，故开展第二阶段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
三、调查采样方案和结果

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采样分析为主，本次初步采样分析阶段地块内共设置6个土壤采样点、3个地下水采样点，在地块外南侧设置1个土壤对照点，地块南侧地下水上游设置1个地下水对照点。地块内6个土壤采样点位深度为6m；地块外共钻取土壤对照点采样孔1个，深度为0.5m，总钻探进尺36.5m，经过XRF和PID筛选后，共送检25个土壤样品。地块内地下水取样点水井最深为6m，地下水对照点取样点水井最深为6m，每个采样点送检1个地下水样品，共送检3个地下水样品（对照点未出水）。

土壤及地下水检测项目包括pH值、重金属、挥发性有机物、半挥发性有机物、石油烃（C10-C40）。

调查地块所检测的土壤样品中，pH值范围6.92~8.63；重金属铜、铅、镍、镉、汞、砷、六价铬均有检出，含量为铜（24~73mg/kg）、铅（13~21mg/kg）、镍（30~63mg/kg）、镉（0.12~0.51mg/kg）、汞（0.087~0.246mg/kg）、砷（5.03~14.0mg/kg）、六价铬（ND~2.2mg/kg）；石油烃（C10~C40）有检出数据，含量为石油烃（C10~C40）（ND~36mg/kg），其余评价因子未检出，检出数据均未超过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第二类用地筛选值。

调查地块所检测的地下水样品中，pH范围7.6~7.7；重金属砷、铜、镍有检出数据，检出浓度为砷（9.20~32.9μg/L）、铜（0.34~0.97μg /L）、镍（0.84~7.43μg /L）；挥发性有机物氯仿有检出数据，检出浓度为氯仿（13.1~18.7μg/L），其余评价因子未检出，检出数据符合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(GB/T14848-2017)Ⅳ类标准要求。

四、主要结论 

经检测，本地块内土壤各测点中的检测项目均低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(GB36600-2018)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；地下水和地表水中检测指标均未超过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中所规定的Ⅳ类标准限值和《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、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（试行）》中石油烃（C10-C40）第二类用地筛选值。本地块可作为二类工业用地开发，无需进行下一阶段的调查工作。
